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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  
　　关于“文学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定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为此费了许多纸张和脑力。我想，衡量这些定义是否靠谱，还是要回到“情”上来。有了“情”，才有文艺；越是情深意长，艺术性就越强。孟繁华先生发起的关于有情义的文学的讨论，我举双手赞成。（从文学艺术概念的不同定义引出作者自己的观点）
文艺上的传情说，来自美学上的“传达说”
　　关于情感的传达，在美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学说，被称为“传达说”，提出者不是职业美学家，而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众多不朽名著的大作家，曾尝试回答“什么是艺术”的问题。他写道：“艺术是由这样一种人类活动所构成的，即一个人通过某种外在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受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受所感染，也体验到它们。”托尔斯泰的观点有非常大的影响，几乎所有当代西方美学史都要提到。我想其中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与那些职业美学家们，与学院理论家和批评家们讲得不一样。
　　20世纪的西方文论，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追寻作者意图，进而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到将文学看成是语言的存在物，对作品文本进行细读，品味其语言和修辞手段，从而形成新的批评；将文学看成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从语言的结构和叙事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文学，从而形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再到从现象学出发，对文本及其接受过程进行阐释和分析，从而形成接受美学。由此，原本是诗人吟唱、听众围观这一素朴而直接的过程被拉长了。一部作品从作者到读者的过程，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进，媒体的创新，出版方式的发展，以及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也由于前述种种理论的繁衍，变得越来越复杂。
　　有关文学的理论不断增殖，繁多而精深。批评家们必须面对这些理论，用这些理论武装自己，才能使自己跟上时代。然而，他们又不得不作出选择，找到最适合的理论，不断从理论回到文学本身，而不是在理论的丛林中迷失自我。这时，作为一个原本只是以写小说为主业、偶尔说一说对文学艺术看法的托尔斯泰，却道出了其中的真谛：文学艺术还是要传情达意。　　托尔斯泰说，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要“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的感情”，然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他得出结论，“这就是艺术活动”。理论家会围绕接受者能否获得同样的情感而展开争论。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情本身。作家心中要有理想的读者，将情感诉诸文字，向这些理想的读者倾诉，而接受者以自己的方式，与作者进行沟通，分享这一份情感。（用历史观察法考证艺术大师对这个问题与作者自己相同的看法，并进行分析，证明作者观点的正确性）

文学的类型化不可避免，但文学性体现在反类型化的努力上
　　谈到文学，有人指出，文学不过是一种生产活动。这是有道理的，他说出了在市场经济下文学存在的状况。但文学不等于“类型文学”。文学研究者一般将文学分成两类，一类是作为文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创性”或“经典性”文学作品，另一类是“类型文学”。“类型文学”是诸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这些小说都有一些吸引读者的手段，例如侦探小说提供智力游戏的快感，武侠小说依托尚武精神和关于武功的神话，言情小说讲述才子佳人和多角关系的故事，科幻小说用于实现对未来猜想的科学等。“类型小说”最早主要通过报刊的连载发展起来，受市场经济的支配，所以只需将一些套路固定下来，把握其中的要素，形成生产流程，就可以迅速而大量地生产。这一类的小说还可以在读者中培养接受习惯，形成固定的消费需求。
　　在网络文学中，“类型文学”发展得更快，比如奇幻、仙侠、穿越、灵异、二次元等网络小说。由于网络小说的即时性和连载性，以及写作者与阅读者有更多的互动，其形成固定生产程式和消费习惯的速度也更快。
　　不管我们怎么看待“类型文学”，它的出现，是市场条件下文学生产的必然产物。类型产生惯例，形成套路，然后被总结为要素，以更方便生产，同时，接受者也形成了接受定式和习惯，消费时依类选择。
　　然而，文学的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走向类型化与内在于文学中的反类型化冲动之间摆动。这种反类型化的内在冲动背后的动力源，就在于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在于表现和传达真情实感的需要。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如果没有作者真实细致、进入到人心深处的描写，就只是一个情欲泛滥而自取灭亡的类型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从一个出轨女人最后走投无路自杀的滥俗故事，成为感动世界的杰作，这些都是由于情感溢出了故事本身，点石成金，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
　　其实，金庸如果只写武侠之士的盖世神功，其结果也只能生产一般的武侠小说。他的作品价值还在于溢出武侠故事本身而书写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虽然被归入科幻类型，但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塑造，对他们命运的关心，在小说中所赋予的人性和人情，就使它们溢出了“类型文学”的范畴。有了“情”，才溢出了“类型”，使“类型文学”具有了文学性，具有了艺术性。（采用列举的方式，或者说实证方法，分析不同类型文学作品产生的效应，进一步证明“文学艺术就是要传情达意”观点的正确性）
小说可写假恶丑，但要以美来统摄，以情做内衬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中不全是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生活中到处有假恶丑的现象，文学也就绕不过去。文学不能只像童话一样，虽然有善有恶，善恶之间有对比、有斗争，但最后结果总是男女主人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写给孩子看的童话，与给成年人看的东西不一样，要适合儿童的心理，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
　　文学中的假恶丑，没有童话里那样对比鲜明，一眼就能看出，而是呈现出种种复杂性。文学要对这世事人情的万花筒作出深入骨髓的揭示，回避假恶丑不行，敷衍粉饰太平不行。文学要透过种种复杂现象，剥去种种伪装，显示出真正的大忠与大奸，要成为外科医生的解剖刀，挖去生活中的病灶，让社会的肌体恢复健康。
　　文学也不同于电影电视。有些东西，文学可写，而影视就不能写。例如，在影视中，要避免过于残忍血腥的镜头，考虑观众的可接受度。同样是写酷刑，文学可以写，但搬上银幕，就要有所节制。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一书中就认为，在比较诗与画时，强烈的情感可以在诗中表现，而在视觉艺术中只能暗示。这就给文学以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可以写最隐秘和最微妙的事，写最好或最坏的人，将人性放到最肮脏、最险恶的环境中去拷问。一些伟大的作品，正是面对这些挑战而炼成的。
　　然而，写恶，不能为恶而恶，展示恶，更不能欣赏恶，教人作恶。写残酷，不能像吸毒者那样陶醉于残酷，不能炫耀关于残酷知识的博学。作家还要带着一颗爱美的心来写丑，带着一颗向善的心来写恶。写丑、写恶，写残暴，最后还是要从中看出：世间仍有真情在！（从反面证明作者观点正确性，这种方法称为正反比较方法）
　　康德论述崇高的概念时，他说有两种崇高，即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前者指无可比拟的巨大，后者指排山倒海般的伟力。他认为崇高不在于这种巨大或伟力本身，不是人被这种巨大或伟力压倒，或拜倒在它们面前就有了崇高感，而是由于巨大或伟力激发了内在的理性去抗拒它们时才有了崇高感。同样，只有这种世间的真情，才是抗拒假恶丑的力量。无论是勇者的万丈豪情，还是仁者的大爱之情，都是作品中的筋骨。没有这种筋骨做内衬，作品就立不起来。（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作者观点正确性，采用的方法叫演绎推理。从以上可看出作者在层层推进完善结构）
要写有温度的文字，温度是指人的体温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并不独占语言。各类人文学科，各类社会和自然科学，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述自身的内容。但是，文学在使用语言时，与其他学科不同。
　　其他学科只用语言表达意义。比如，科学的语言陈述某种规律和道理；法律的语言为人的行为提供规范，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与此相反，文学要用语言凝聚情感。衡量一个人语言掌握程度如何，衡量一个人对某门外语掌握程度如何，固然有一种标准，即读懂了多少，有没有误解。但涉及文学时，还有另一个标准，即要看这个人对这门语言的情感接受力，例如作品能否让人抹眼泪或者开怀大笑等。
　　文学的语言是要有温度的，这种温度，是人的体温。文学要把作者的体温传递出来，使接受者感受到其中的炙热或者温暖。
　　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体温是衡量外部世界温度的尺度，一切太冷或者太热，都是相对于体温而言的。托尔斯泰所讲的那种情感，放进文字之中，使接受者也能感受到情感，这就是体温的传递。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知音”的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文学中也是如此，不是听懂意思就行，而是要有感觉，感受到作家放进作品中的那份体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认识了，理解了，另一种要通过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形成内心的共鸣，这就是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来源。（从文学的语言视角，来分析作者观点的正确性）
　　文学是人学，不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那种将人当作类来研究的“人学”，不是体现在统计数、一般心理规律、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人学”，而是作为个体情感体验，展现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人学”。作家用自己敏感的心体察世界，将“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真实感受写出来，传达到读者的眼中心中。这时，作者就不是传递一种知识，而是传递一份体温。他写出的作品，就是传情达意的，是有温度的作品。（结语，进一步与其他学科比较得出结论。）
　　（作者：高建平，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论证思路，从著名作家那里引出作者的观点，后层层进行论证，首先考证历史的存在，然后分析不同类型文学现实作品有这样观点的客观存在，后提升到一个哲学高度进行分析总结，再从文学语言视角进行证明，最后得出结论。写作专业论文，一般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说出观点，进行证明，得出结论，文章写得好不好，一看这个领域的理论你知道多少，二看如何选择他人的理论为自己所用，三看逻辑证明是否周到，是否存在证明漏洞，如果证明周到，结论自然合理正确。判断一篇专业论文好不好，一个标准是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证明方法独特。但是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要求是观点正确，证明逻辑比较严密，文字表达正确就可以是好文了。平时要实实在在写，让别人看，评才能提高）
